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南市税二稽通〔2026〕 91 号

广西隆界化工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0108MA5NT0RD3L）：

事由：限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向南宁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提供全部涉税资料。
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第三款、第五十六条规定。

通知内容：请向税务机关提供以下涉税资料：
一、你公司营业执照、工商注册登记记录（含变更）、法定代表人和财务负责的身份证、公司章程。

二、你公司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主营业务收入明细账、主营业务成本明细账、银行存款明细账、财务报表。
三、你公司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
四、你公司全部银行账户的银行流水。
五、你公司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开具和取得增值税发票明细表。                             

六、你公司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人员花名册。
  七、你公司2021年与广西宙恩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和广西非并石油化工有限公司2家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记账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付款凭证、运输合同、结算运输费、出入库单据和结算单据。 

2026年4月8日


